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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04月19日100學年度第2次聯席會議通過
102年07月23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08月18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06月22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7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06月23日105學年度第12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06月14日106學年度第10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06月19日107學年度10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06月23日108學年度第9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06月22日109學年度第8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05月17日111學年度第10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05月14日112學年度第9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年11月26日113學年度第5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02月13日113學年度第7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05月13日113學年度第10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04日114學年度第5次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姓名：                           二、學號：                    
三、就讀組別：□教練科學組□競技訓練組（大學畢業學校系所：   　　      ）
四、在學修業學分：     學年（上學期      學分，下學期      學分）(請附成績單)

        學年（上學期      學分，下學期      學分）
        學年（上學期      學分，下學期      學分）
        學年（上學期      學分，下學期      學分）
五、論文指導教授姓名：            ，共同指導教授姓名：               
六、論文題目：                                                       
七、學科綜合考試（資格考）：
（一）於      學年度第     學期通過。
（二）成績：選考1科目      分/選考2科目      分。
八、學位論文計畫口試（前三章）：於      學年度第      學期通過。
九、學位論文口試（Defence）：
（一）於      學年度第      學期通過。
（二）成績：                        。
十、畢業前原創性論著刊登在具嚴謹審查制度之期刊至少3分，投稿發表之計分方式如表C-1。投稿論著請依美國心理學會(APA)論文寫作格式繕寫並檢附證明影本及發表摘要(依序編號)，另請指導教授於發表證明影本空白處簽名。
（一）                                                            
                                                                  
（二）                                                            
                                                                  
（三）                                                            
                                                                  
（四）                                                            
                                                                  
（五）                                                            
                                                                  
★發表刊物至少有1篇為臺灣體育學術研究單一第一作者或TSSCI以上等級單一第一作者註1；陸生發表於「中國中文核心期刊-體育類」之刊物亦可採認。
★表C-1投稿發表計分方式：
	作者序
	外文期刊
	中文期刊

	
	SCI/SSCI註2
	其他
	

	單一第一作者/單一通訊作者
	3
	2
	1

	共同第一作者註3/共同通訊作者
	2
	1.5
	0.75

	第二作者
	1.5
	1
	0.5

	第三作者
	1
	0.5
	-

	第四作者
	0.5
	-
	-


註1：SCI/SSCI共同第一作者亦可採認。
註2：發表之期刊如有掠奪性期刊之疑慮，其計分方式依所務會議決議採計。
註3：如有共同第一作者，作者序計算依序遞移。


十一、畢業前參加並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國內外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四次以上，其中至少1次須赴國外研討會(不含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以英文口頭發表註4。投稿論著請依美國心理學會(APA)論文寫作格式繕寫並檢附證明影本及發表摘要(依序編號)，另請指導教授於發表證明影本空白處簽名。
（一）                                                         
                                                               
（二）                                                         
                                                               
（三）                                                         
                                                               
（四）                                                         
                                                               
（五）                                                         
                                                               
註4：研究生於本校主辦之國際研討會以英文進行口頭發表，並擔任研討會工作人員，亦得以採認。
★表C-2 具嚴謹審查制度之研討會認定表：
	除以下本所認可之研討會之外，其他研討會需經由本所所務會議決議認可。

	●體育運動學術團體聯合年會　●大專體育學術研討會

	●國內外運動科學相關協會學術研討會


十二、畢業前參與所內午間研討之各項規範請見本所午間研討參加要點（P.6）。
（請填入學期別+次數，例如：108學年度第1學期參加15次為1081+15）
	
	
	
	
	
	



十三、畢業前英文表現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請附證明影本）。
	□英文多益測驗成績達550分（或表C-3其他英文測驗相當之分數）。
□在學3年以上（不含休學）者參加英文多益測驗至少2次，英文多益測驗成績達350分（或表C-3其他英文測驗相當之分數）。
□修讀與論文研究領域相關校內、外博士班或碩博合開之全英語課程兩門，且成績及格（達70分）。
課程名稱：                                   。
□以單一第一作者/單一通訊作者發表SCI/SSCI期刊1篇，且投稿發表達4分。


★表C-3 英文測驗成績比照參考表
（依據本校獎勵學生參加外語檢定要點訂定，若有變動依最新規定為主）。
	托福測驗TOEFL
	全民英檢
GEPT
	多益測驗
TOEIC
	雅思
IELTS

	網路測驗
iBT
	紙筆測驗ITP
	
	
	

	61
	500
	中級複試
	550
	4.0

	30
	390
	初級複試
	350
	3.0


十四、目前已考取之證照及在學期間獲獎記錄(請附證明影本)。
	編號
	1
	2
	3
	4

	日期
	
	
	
	

	類別
	
	
	
	

	名次或等級
	
	
	
	


★本審核表及在學期間發表之所有論著（含本審核表之各相關證明文件）請以A4影印並依本表之項次及時間由舊至新排列（含目錄）裝訂成冊。
指導教授簽章：                     所長簽章：                      
